凤翔区人民银行办公楼、综合楼项目
遗留问题处置方案

一、项目概况
中国人民银行凤翔县支行建设的办公楼、综合楼坐落于凤翔区城关镇秦凤路51号。
办公楼经原凤翔县计划经济委员会《关于凤翔县人民银行建设计划任务书的批复》及原凤翔县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关于中国人民银行凤翔县支行修建办公、住宅楼的定点批复》批准同意建设。1988年由宝鸡市金台区建筑设计所设计，建造于1989年，1990年7月竣工。该房屋为砖混结构，地上四层、局部五层，批准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
综合楼经原凤翔县计划经济局《关于凤翔县人民银行新建综合楼的立项批复》及原凤翔县城乡建设局《关于凤翔县人民银行修建综合楼的定点批复》批准同意建设。设计单位为陕西省麟游建筑设计院，建造于2000年，批准建筑面积490平方米。
二、需要明确的其他事项
中国人民银行凤翔县支行所属办公楼、综合楼用地手续齐全，均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但在建设过程中未及时办理建设工程规划及施工手续，后期也没有完善竣工验收备案资料。
1990年7月，办公楼工程竣工后，尽管组织上级主管部门及县级相关部门进行了质量验收，但未取得《工程质量等级证书》。
2001年8月，综合楼工程竣工后，向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提交了《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虽然在报告中签署了“具备备案条件”的审核意见，但最终没有办理《工程质量等级证书》。
三、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前期摸底调查以及对现有材料分析研判后，共梳理出以下几个问题：
1.未通过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
2.缺少施工许可手续；
3.缺少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四、处置措施
根据《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历史遗问题的实施意见》（宝政办发〔2022〕24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和《宝鸡市凤翔区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试行）》（宝凤解决小组发〔2023〕2号）（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有关规定，拟定以下处置措施：
(一)组织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
1.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凤翔分局
2.处置措施：按照《实施意见》第三部分第二条及《工作方案》第六部分第二条的规定予以处置：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组织规划条件核实，出具《规划核实意见书》；不具备补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可以组织规划现状核实，出具《规划现状核实意见函》，作为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
(二)补办施工许可手续
1.责任单位：区行政审批局
2.处置措施：按照《工作方案》第六部分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予以处置。
(三)补办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1.责任单位：区住建局
2.处置措施：按照《实施意见》第三部分第六条及《工作方案》第六部分第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置。由区住建局督促开发建设单位组织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消除重大火灾隐患，并委托有资质的房屋安全检测鉴定机构对项目进行检测鉴定，在符合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前提下，出具房屋质量安全合格检测审定意见后，办理不动产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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